
国土部出台19条土地调控新政
签合同后1月内缴清五成地价款囤地开发商将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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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房价、地价问题备受关注。继“国
四条”、“国十一条”等调控政策之后，国土资源部昨日
出台了19条土地调控新政。国土部在其网站公布了
《关于加强房地产用地供应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
（简称《通知》），《通知》包含19条内容，明确规定开发
商竞买保证金最少两成、1月内付清地价50%、囤地
开发商将被“冻结”……土地新政可谓“刀刀见血”。

●

竞买保证金不得低于两成
《通知》 对开发商竞买

保证金进行了明确规定，不
得低于出让最低价的

20%

，

而以往的政策对缴纳额度
没有明确规定。 根据《通
知》要求，各地应按规定及
时更新基准地价并向社会
公布，招标、拍卖、挂牌和协

议出让底价应当依据土地
估价结果、供地政策和土地
市场行情等， 集体决策，综
合确定，但土地出让最低价
不得低于出让地块所在地
级别基准地价的

70%

，竞买
保证金不得低于出让最低
价的

20%

。

●

拿地后
10

天内必须签合同
在合同时限上，《通知》

规定，开发商在拿地后
10

个
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合
同签订后

1

个月内必须缴
纳出让价款

50%

的首付款，

余款要按合同约定及时缴
纳，最迟付款时间不得超过
一年，其中出让合同必须明
确约定土地面积、 用途、容

积率、建筑密度、套型面积及
比例、定金、交地时间及方
式、价款缴纳时间及方式、开
竣工时间及具体认定标准、

违约责任处理。 一旦开发商
逾期不签订合同的，国土部
门将终止供地，并不退还定
金，已签合同不缴纳出让价
款的，必须收回土地。

●

建立用地开竣工申报制
据悉，对于开发商在

土地市场上的各种“猫
腻”， 比如欠缴土地出让
价款、闲置土地、囤地炒
地、土地开发规模超过实
际开发能力以及不履行
土地使用合同的现象，

《通知》也明确要求市、县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禁
止其在一定期限内参加
土地竞买。

根据现有规定，开发
商拿地后一年未开发的，

国土部门才能开始收取
闲置费，闲置满两年才能
收回， 在这个时限之内，

国土部门没有其他的处
罚措施。 针对这种情况，

《通知》规定，从下月起，

将实施住房用地开发利
用申报制度。

开发商应当在项目
开工、竣工时，向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书面申报，

各地应对合同约定内容
进行核验。 在合同约定
期限内未开工、竣工的，

用地者要在到期前
15

日

内， 申报延迟缘由， 市、

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
按合同约定认真处理后，

可通过增加出让合同和
划拨决定书条款或签订
补充协议等方式，对申报
内容进行约定监管。 对
不执行申报制度的

,

要向
社会公示，并限制其至少
在一年内不得参加土地
购置活动。

而为了加强房地产
用地开发利用诚信管理，

国土部也要求市、县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要建立房
地产企业土地开发利用
诚信档案，对招拍挂竞得
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
确认书或出让合同、未按
合同约定缴纳土地价款、

未按合同约定开竣工的，

要依法依规处理，向社会
公示， 计入诚信档案，作
为土地竞买人资格审查
的依据，并入网上传至房
地产用地开发利用诚信
体系

,

国土部将及时向有
关部门通报。

●

保障房用地不低于
70%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

已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
公布的《通知》，也在政策上
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

《通知》规定，各地当年
的保障性住房、棚户改造和
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
房用地，确保上述用地不低
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的

70%

，并严格控制大套型
住房建设用地

,

严禁向别墅
供地。

而商品房建设项目中
配建保障性住房的

,

必须在
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保障
性住房的建筑总面积、分摊
的土地面积、套数、套型建
筑面积、建成后由政府收回
或收购的条件、保障性住房
与商品住房同步建设等约
束性条件。

国土部重申保障性住
房用地不得从事商业性房
地产开发

,

因城市规划调整
需要改变的

,

应由政府收回
,

另选地块供应。

国土资源部决定，今
年

3

月至
7

月， 在全国组

织开展对房地产用地突出
问题的专项检查。 检查重
点是：房地产用地特别是保
障性住房用地未经批准擅
自改变用途，违规供应土地
建设别墅，违反法律法规闲
置土地、囤地炒地等。 各省
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按
照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及
时向政府汇报，统一部署，

认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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